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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方面的业务工作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秘书处的说明

兹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一九七六年八月四日在第 2022(LXI) 号决议中建议

大会通过的决议草案案文载列于下:

"扩展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发展中国家的基本服务

"大会，

"旦旦其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 3408(XXX)号决议，其中请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执行局深入地研究为发展中国家儿童提供基本服务的问题，

"确认提供基本服务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主塞到基本服务概念是把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三日至三十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第

二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和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四日至三十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执行局一九七五年会议所通过的关于满足基本卫生需要所应采用的方法的原

则，推广应用于一些有利于儿童的发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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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未来行动方针的基本服务概念和策略，同样可

供在发展中国家推动人类发展方案的机构和当局采用。

"强调加强国际合作，以支持若干基本服务，作为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组成

部分，是一件重要的工作，

"坦立国际社会应具有能力提供必要的外来援助，以支持这种服务s

‘1. 敦促发展中国家在它们的国家发展计划和战略中载入这些基本服务的概

念和方法;

"之 敦促发达国家和具有这种能力的其他国家，通过包括儿童基金会在内的

双边和多边渠道，提供外来援助，以补充发展中国家推动或扩展有利于儿童的基本

服务的努力;

" 3. 主tiJt l国际社会认识到它有责任增加共同行动，通过它对国际和积-n国别方

案一级上的基本服务的支持，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


